
附件1：

姓名： 学号： 学院： 书院：

总分：

80% 历年学生平均成绩 。 80.00% 100

20%

科研
成果
5%

发表核心论文或参加国家级项目（排名前五） 2.40% 100

参与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（排名前五）或申请个人专利 1.60% 100

参与市级科研项目（排名前五） 1.00% 100

发表一般CN论文 0.50% 100

校级

奖励

3%

校级以上表彰奖励 2.00% 100

校级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三好学生 1.00% 100

校级其他表彰 0.50% 100

校级在校特等奖学

奖学金

4%

金 4.00% 100

校级在校一等奖学金 3.00% 100

校级在校二等奖学金 2.00% 100

校级在校三等奖学金 1.00% 100

国家级大型活动或竞赛获

贡献奖
4%

奖

一等奖/第一名 100
二等奖/第二名 100
三等奖/第三名 100

省级大型活动或竞赛获奖

一等奖/第一名 100
二等奖/第二名 100
三等奖/第三名 100

市级大型活动或竞赛获奖

一等奖/第一名 100
二等奖/第二名 100
三等奖/第三名 100

校级大型活动或竞赛获奖

一等奖/第一名 100
二等奖/第二名 100
三等奖/第三名 100

通过CET-6、托福80分、雅思6分、英语专八、日语专八、
N语言技

能2.50%
1

10

1.80%
1.65%
1.50%
1.65%
1.50%
1.35%
1.50%
1.35%
1.20%
1.20%
1.05%
0.90%

1.50% 0

10通过CET-4、托福70分、雅思5.5分、英语专四、日语专四
、N2

1.00% 0

10在校表现包括学生在校期间思想、学习、生活等方面的内容 1.50% 0在校表现
1.50%



1.被推荐的学生必须品学兼优，且未受到过院级及以上通报批评或处分。

同一项内参与多个项目或者发表论文者可累加，若换算后超过5分，按5分计。
3. “校级奖励栏”仅指“优秀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三好学生”或“先进个人”等由

学校负责评议，并有相关文件及盖有校章的奖励证书，资助性质的奖励不加分；同一项内获多
项奖励或同一奖励多次获得可累计加分，若换算后超过4分，按4分计

2. 发表核心期刊是指以郑州西亚斯学院为第一单位发表学术论文，且为第一作者；发表一
般CN论文指以郑州西亚斯学院为第一单位发表学术论文， 论文字数不少于3000字，且为第一作
者，通过知网、万方、维普之一可查询。

。

5. 大型活动或竞赛获奖指由学校或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影响的社会团体所组织举办或经政府
有关部门委托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或竞赛项目，奖励证书以加盖国家、省、市(含郑州大学)

4. “奖学金栏”指在校期间学校评审的在校奖学金。

、 校章为准，其他部门公章无效。多次获奖可累计加分， 若换算后超过4分，按4分计。

6.选择“其他语言技能考试”时托福70分以下、雅思5.5分以下不得分。

8. 自评得分的计算方法：将每一单项的分值乘以二级指标权重为单项得分，各单项得分进行
累加，作为最后得分。

7. “在校表现”

9. 学生必须对本人填报的内容负责，如有弄虚作假、谎报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申报资格，
并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需学生提供育人导师签字并加盖书院公章的证明一份。


